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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 投票表決結果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上各項提呈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1 
 

接納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審核之 
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2,717,997,034     
(99.86039%) 

3,799,794 
(0.13961%)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2 宣派末期股息。 2,721,809,507   

(100.00000%) 
5 

(0.00000%)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1) 選舉李澤鉅先生連任董事。 2,536,274,690   
(93.18364%) 

185,527,822 
(6.81636%)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2) 選舉鮑綺雲小姐連任董事。 2,712,296,254    

(99.65078%) 
9,505,190 

(0.34922%)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3) 選舉張英潮先生連任董事。 2,475,430,675    
(90.94824%) 

246,371,085   
(9.05176%)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4) 選舉羅弼士先生連任董事。 2,677,319,698   

(98.36671%) 
44,454,562 
(1.63329%)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5) 選舉孫潘秀美女士連任董事。 2,717,305,386    

(99.83588%) 
4,466,874 

(0.16412%)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3(6) 選舉李慧敏女士連任董事。 2,712,861,491    
(99.67844%) 

8,751,506 
(0.32156%)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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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聘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 
釐定其酬金。 

2,338,261,782    
(85.90953%) 

383,510,478 
(14.09047%)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5(1)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 5(1)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批准董事袍金）。# 

2,721,584,157    
(99.99749%) 

68,287 
(0.00251%)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5(2)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 5(2)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批准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之酬金）。# 

2,721,589,157    
(99.99749%) 

68,287 
(0.00251%)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6(1)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 6(1)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授權董事會發行本公司新股）。# 

2,692,609,470    
(98.92810%) 

29,174,858   
(1.07190%)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6(2)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 6(2)項普通決議案 
（有關授權董事會回購本公司股份）。# 

2,721,299,145   
(99.98261%) 

473,183 
(0.01739%) 

此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一項普通決議案。 
 

# 第 5 項及第 6 項決議案的全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本公司已發行每股面值港幣一元之 
普通股（「股份」）合共 3,499,778,333 股，此乃股份持有人（「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就決議案表決之股份總數。概無任何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之股份。概無任何股東

須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放棄表決權之股份。本公司所有董事均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香港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委員會委員 
兼公司秘書 
楊逸芝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於本文件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執行董事李澤鉅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甘慶林先生 
（副董事總經理）、葉德銓先生（副主席）、鍾慎強先生、趙國雄博士、周偉淦先生及 
鮑綺雲小姐，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洪小蓮女士、羅弼士先生、柏聖文先生、 
郭李綺華女士、孫潘秀美女士、林少康先生、李慧敏女士及王䓪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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